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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赤峰市市政公用联合报装接入事项服务

指南（2022年版）

一、适用范围

赤峰市中心城区及各旗县区

二、事项类别

水、电、气、暖、广电、通信为其他服务、排水许可为行政许可

三、设立依据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3 号）；《内

蒙古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内政发〔2018〕30 号）；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3 号）；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（2013

年 10 月 2 日国务院令第 641 号）；《宿舍、旅馆建筑项目规范》（GB 55025-2022)；《特殊设施工

程项目规范》（GB 55028-2022）；《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》（GB 55024-2022）；《有线电视网

络工程设计标准》（GB/T50200-2018)；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光纤到

户国家标准的通知》（建标[2013]36 号）；《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》

（GB/T50846-2012）；《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工及验收规范》（GB/T50847-2012）；《内蒙

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有线广播电视管网工程设计、施工及验收规范》（内蒙古自治区工程

建设标准 DBJ03-42-2011 建设部备案号：J11806-2011）；《内蒙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

范我区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的通知》（内发改费[2013]822 号）；《通信建设工程质量监

督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47 号）；《内蒙古自治区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条

例》；《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 50846-2012）；《通信线路工程验收规范》

（GB 51171-2016）；《通信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》（GB/T 50374-2018）；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

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通知》（建标[2013]36 号）；《关于加强住宅小区

及商住楼宇宽带网络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内通管联[2019]1 号）；《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新建商

品住宅小区交付使用标准>的通知》（内建房[2013]475 号）；《关于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 2021

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内通管字[2021]60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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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受理机构

赤峰市政务服务中心及各旗县区政务服务中心

五、决定机构

供水企业、供电企业、供暖企业、供气企业、广电企业、赤峰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、各旗

县区排水许可主管部门

六、办理条件

（一）准予批准的条件

1、申请资料齐全、完整、真实、有效。

2、在市政管网覆盖范围内。

（二）不予批准的情形

1、申请资料不符合申报要求

2、不在市政管网覆盖范围内

3、不符合市政管网接入条件

（三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形：

无审批数量限制

七、申办材料

（一）申请用水、用暖、用气、广电报装以及用气接入无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申请用电报装，申请人把下列申请资料送到大厅或通过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申请。

申请资料需要：用电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（身份证或营业执照）或用电地址权属证明（房

屋产权所有证）。

注：用电报装申请推行一证受理、容缺办理，缺少的资料在现场勘查环节补齐。

（三）申请通信报装接入；用水、用电、用暖、排水、广电接入，申请人需把下列申请资料

送到大厅综合窗口。

（四）申请通信报装材料

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/扫描件 份数 申报方式 备注

1
重点场所（或单位）地

上规划总平面图
原件 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通信报装申请

材料

2
重点场所（或单位）地

下车库总平面图
原件 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3

重点场所（或单位）各

建筑物强弱电专业设

计图、施工图

原件 1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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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重点场所用户规模（住

户户数、商铺数等）
原件 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（五）申请水电气暖排水广电通信接入材料

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/扫描件 份数 申报方式 备注

1 工程竣工验收证明
纸质版或者

盖章扫描件
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 获得用水接入

申请材料
2

建筑红线内给水管网

竣工图纸

纸质版或者

盖章扫描件
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3
工程设计、承装（修、

试）电力设施资质证书

复印件或者

盖章扫描件
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获得用电接入

申请材料

4

竣工资料（包含竣工图

纸、电气设备出厂合格

证书、电气设备交接试

验记录、试验单位资质

证明）

复印件或者

盖章扫描件
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5 项目建施图
CAD或 PDF格

式电子版
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获得用暖接入

申请材料

6 室外热力管网竣工图
CAD或 PDF格

式电子版
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7
具有相关资质的测绘单

位出具的实测报告

加盖公章的

复印件或加

盖公章的PDF

格式电子版

1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8 地上规划总平面图； CAD 格式 1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广电接入申请

材料

9 地下车库总平面图； CAD 格式 1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10
各建筑物强弱电桥架设

计图
CAD 格式 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11

用户规模（住户、宿舍、

旅馆、商铺等户数）统

计表

表格或纸质

版
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

4

12 广播电视入网协议 扫描件 1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13

《赤峰市重点场所通

信基础设施工程报装

验收表》

原件 1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通信接入申请

材料

14

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、

专用检测井、污水排放

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

说明等材料

扫描件 1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排水许可接入

申请材料

15
按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

设施的有关材料
扫描件 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16 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 扫描件 1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17

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

前一个月内由具有计量

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

构出具的排水水质、水

量检测报告；拟排放污

水的排水户提交水质、

水量预测报告

原价（使用单

位加盖公章）
1
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
18

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

的排水户应当提供已安

装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

自动监测设备有关材料

扫描件（使用

单位加盖公

章）

1
大厅申报或网上申

报均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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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申请表单

《赤峰市建筑工程用水、用电、用气、用暖、排水、广电、通信报装接入申请表》

九、申请接收

申请方式：网上申请或市（旗县区）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申请。

联系电话：0476-8301890

办公地址: 赤峰市（旗县区）政务服务大厅综合受理窗口。

网址：http://zwfw.chifeng.gov.cn/

十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用水、用电、用气、用暖、广电、通信报装流程图

受理

通信审查

（3 个工作日）

水电气暖广电办结

（即时办理）

通信决定

（1 个工作日）

（二）用水、用电、用气、用暖、排水、广电、通信接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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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

获得用水办结

（即时办理）

获得用气办结

（即时办理）

获得通信办结

（1 个工作日）

用电竣工检验

（3 个工作日）

用暖审查检验

（1 个工作日）

广电审查检验

（3 个工作日）

排水审查检验

（4 个工作日）

获得用电办结

（即时办理）

获得用暖办结

（1 个工作日）

获得广电办结

（即时办理）

获得排水办结

（1 个工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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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办理程序

网上或现场申请，并联审批，出具办结通知书，排水许可出具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

证》办结。

十二、办理时限

1、用水、用电、用气、用暖、广电报装即时办理，通信报装 5个工作日

2、用水、用气接入即时办理，排水接入 5 个工作日，用电接入 3 个工作日，广电接入 3个

工作日，用暖接入 2 个工作日，通信接入 1个工作日。

十三、收费依据及标准（主动公开）

不收费

十四、结果送达

补正、批准或不批准决定。

送达方式：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 （邮费自理）。

十五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水、电、气、暖、广电、通信为非行政事项

排水许可为行政事项：1、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审批过程中，依法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；

2、申请人在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；

3、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；

十六、咨询方式

电话咨询：0476-8301890

网上咨询：http://zwfw.chifeng.gov.cn/

办公地址咨询：赤峰市（旗县区）政务服务大厅综合受理窗口

十七、监督投诉渠道

电话投诉：0476-8360023

网上投诉：http://zwfw.chifeng.gov.cn/

办公地址投诉：赤峰市（旗县区）政务服务中心


